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林晨浩  

被  上訴人  瑞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陳維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5日

本院勞動庭113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

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徵才網站知悉被上訴人招募人才，於

民國112年1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應徵資深工程

師，面試後等待錄取通知。被上訴人竟以上訴人已高齡62歲

之事由於同年3月25日通知不予錄取。被上訴人所為已違反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下稱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

規定，依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上訴人損害。上訴

人所受損害為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25日（2

月又19日）之薪資損害。包括上訴人原係任職宇博先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為訴外人鴻海

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

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以前

往被上訴人之公司任職對上訴人較有利，乃於同年月20日左

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

損失。此外，訴外人美商安科亞多有限公司（下稱安科亞多

公司）於112年3月6有以電話面試上訴人，亦因等待被上訴

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另訴外人騰達電子有限公司

（下稱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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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2年5

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以上均足認上訴人

確實有在等候被上訴人錄取通知期間，受有薪資損失新臺幣

（下同）171,173元。爰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求為判命被上訴人賠付薪資損失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

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1,173元，及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車載系統軟韌體資深

研發工程師前，曾分別於訴外人宇博公司、品睿綠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富泰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馳智電股份有

限公司等公司任職，然其於該等公司之任職期間短則數月，

長則2年餘，在20年職涯共從事18個工作，顯見其頻繁更換

工作、任職情形並不穩定。另上訴人希望待遇係每年薪資14

0萬元，與被上訴人就該職務擬給予之薪資差距過大。又上

訴人所擁有的工作技能與被上訴人之職缺所要求的影像串

流、處理不符，被上訴人係基上情而未予錄取，此情業經訴

外人即被上訴人之研發主管鄭重志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對於

其因專長不符而未錄取無異議，卻私下擷取無代表被上訴人

權限之鄭重志對話片段，指摘被上訴人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

12條規定，自不足取。況且上訴人於應徵人員資料表内填載

不實工作經歷資訊，任何雇主自無可能雇用此種員工。再

者，求職者於工作機會確定前本應多方嘗試，待取得錄用通

知後再作成任職之決定，上訴人之主張顯悖於常情，不足採

信。又上訴人主張其於等待期間推卻其他公司面試，受有等

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25日之薪資損失云

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因第12條第1項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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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受有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

項固定有明文。然關於賠償損害之請求權，以受有實際損害

為成立要件，若無損害亦即無賠償之可言。

㈡、兩造就被上訴人是否有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第1項(年齡

歧視)之行為，固有爭執，然查：

　1.上訴人主張其原係任職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被鴻海集團收

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遣，上

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乃於同年月2

0日左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

薪資之損失等語。經查，依上訴人提出離職金明細表（見本

院卷第138頁），宇博公司負責人陳正士於112年1月5日核准

向上訴人預告於同年月20日資遣。可認宇博公司已於112年1

月5日通知上訴人資遣事由。上訴人稱宇博公司於112年1月5

日僅是詢問要留任或接受資遣等語，並非可採。況證人鄭重

志所證述安排上訴人接受面試的流程，112年1月7日僅係證

人與上訴人交談，雙方確認由證人安排上訴人至被上訴人公

司面試，並非由鄭重志對上訴人進行正式面試（見原審卷第

190頁），且衡情，面試結果並非當然錄取，則上訴人在被

上訴人正式錄取前，果因此欣然接受宇博公司之資遣，此一

後果亦係上訴人評估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後所產生之結果，要

不能認為係屬被上訴人面試過程中違反中高齡就促法規定之

損害結果。故上訴人主張其為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致

其受有接受宇博公司資遣，失去工作薪資之損害，洵屬無

據。

　2.上訴人又主張安科亞多公司於112年3月6以電話面試上訴

人，亦因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等語，並提

出其與安科亞多公司間自112年2月15日至3月6日間之電子郵

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6頁至44頁）。查，依上開電子郵件內

容，要僅能認安科亞多公司有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於112

年3月3日上午8時至8時45分進行視訊面試，後再更改視訊時

間至同年月6日18時30分至19時15分（臺北時間）。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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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無進行面試，面試結果有無錄取等節，均不能證明，而

上訴人並未再提出證據佐證其確實有通過安科亞多公司之面

試，但因等候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而放棄該公司之職務之事

實，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稽。

　3.上訴人再主張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

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

2年5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等語，並提出騰

達公司寄送之錄取通知為佐（見本院卷第46頁至52頁）。

查，騰達公司之錄取通知時間為112年5月9日，其錄取已在

被上訴人通知未錄取之後，如上訴人果真未前往騰達公司報

到，要係上訴人基於其他事由而未就職，尚難認與上訴人為

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有關係。上訴人雖稱騰達公司本已

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

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被上訴人通知未予錄取後，其

始接受騰達公司之錄取，因而遲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才

為錄取通知等語，然此部分未見上訴人提出證據佐證，自難

採憑。　

　4.綜上，上訴人主張其因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

25日（2月又19日）受有薪資損害，均難認有理由。既上訴

人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為何，自無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可

言。

㈢、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

月25日受有薪資損失，被上訴人並無賠償之責任。則上訴人

聲請傳喚陳錦煌以證明被上訴人之公司內規有工程師年齡不

得超過50歲之規定，就此部分證據之調查已不影響本件之判

斷，即無再行調查之必要，附此說明。　　

四、從而，上訴人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依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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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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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林晨浩  
被  上訴人  瑞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陳維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本院勞動庭113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徵才網站知悉被上訴人招募人才，於民國112年1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應徵資深工程師，面試後等待錄取通知。被上訴人竟以上訴人已高齡62歲之事由於同年3月25日通知不予錄取。被上訴人所為已違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下稱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規定，依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上訴人損害。上訴人所受損害為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25日（2月又19日）之薪資損害。包括上訴人原係任職宇博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為訴外人鴻海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任職對上訴人較有利，乃於同年月20日左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損失。此外，訴外人美商安科亞多有限公司（下稱安科亞多公司）於112年3月6有以電話面試上訴人，亦因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另訴外人騰達電子有限公司（下稱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以上均足認上訴人確實有在等候被上訴人錄取通知期間，受有薪資損失新臺幣（下同）171,173元。爰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賠付薪資損失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1,17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車載系統軟韌體資深研發工程師前，曾分別於訴外人宇博公司、品睿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泰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馳智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職，然其於該等公司之任職期間短則數月，長則2年餘，在20年職涯共從事18個工作，顯見其頻繁更換工作、任職情形並不穩定。另上訴人希望待遇係每年薪資140萬元，與被上訴人就該職務擬給予之薪資差距過大。又上訴人所擁有的工作技能與被上訴人之職缺所要求的影像串流、處理不符，被上訴人係基上情而未予錄取，此情業經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研發主管鄭重志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對於其因專長不符而未錄取無異議，卻私下擷取無代表被上訴人權限之鄭重志對話片段，指摘被上訴人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規定，自不足取。況且上訴人於應徵人員資料表内填載不實工作經歷資訊，任何雇主自無可能雇用此種員工。再者，求職者於工作機會確定前本應多方嘗試，待取得錄用通知後再作成任職之決定，上訴人之主張顯悖於常情，不足採信。又上訴人主張其於等待期間推卻其他公司面試，受有等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25日之薪資損失云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因第12條第1項之情事致受有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關於賠償損害之請求權，以受有實際損害為成立要件，若無損害亦即無賠償之可言。
㈡、兩造就被上訴人是否有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第1項(年齡歧視)之行為，固有爭執，然查：
　1.上訴人主張其原係任職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被鴻海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乃於同年月20日左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損失等語。經查，依上訴人提出離職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8頁），宇博公司負責人陳正士於112年1月5日核准向上訴人預告於同年月20日資遣。可認宇博公司已於112年1月5日通知上訴人資遣事由。上訴人稱宇博公司於112年1月5日僅是詢問要留任或接受資遣等語，並非可採。況證人鄭重志所證述安排上訴人接受面試的流程，112年1月7日僅係證人與上訴人交談，雙方確認由證人安排上訴人至被上訴人公司面試，並非由鄭重志對上訴人進行正式面試（見原審卷第190頁），且衡情，面試結果並非當然錄取，則上訴人在被上訴人正式錄取前，果因此欣然接受宇博公司之資遣，此一後果亦係上訴人評估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後所產生之結果，要不能認為係屬被上訴人面試過程中違反中高齡就促法規定之損害結果。故上訴人主張其為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致其受有接受宇博公司資遣，失去工作薪資之損害，洵屬無據。
　2.上訴人又主張安科亞多公司於112年3月6以電話面試上訴人，亦因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等語，並提出其與安科亞多公司間自112年2月15日至3月6日間之電子郵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6頁至44頁）。查，依上開電子郵件內容，要僅能認安科亞多公司有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上午8時至8時45分進行視訊面試，後再更改視訊時間至同年月6日18時30分至19時15分（臺北時間）。然上訴人有無進行面試，面試結果有無錄取等節，均不能證明，而上訴人並未再提出證據佐證其確實有通過安科亞多公司之面試，但因等候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而放棄該公司之職務之事實，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稽。
　3.上訴人再主張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等語，並提出騰達公司寄送之錄取通知為佐（見本院卷第46頁至52頁）。查，騰達公司之錄取通知時間為112年5月9日，其錄取已在被上訴人通知未錄取之後，如上訴人果真未前往騰達公司報 到，要係上訴人基於其他事由而未就職，尚難認與上訴人為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有關係。上訴人雖稱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被上訴人通知未予錄取後，其始接受騰達公司之錄取，因而遲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才為錄取通知等語，然此部分未見上訴人提出證據佐證，自難採憑。　
　4.綜上，上訴人主張其因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25日（2月又19日）受有薪資損害，均難認有理由。既上訴人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為何，自無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可言。
㈢、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25日受有薪資損失，被上訴人並無賠償之責任。則上訴人聲請傳喚陳錦煌以證明被上訴人之公司內規有工程師年齡不得超過50歲之規定，就此部分證據之調查已不影響本件之判斷，即無再行調查之必要，附此說明。　　
四、從而，上訴人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依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林晨浩  

被  上訴人  瑞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陳維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5日

本院勞動庭113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

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徵才網站知悉被上訴人招募人才，於

    民國112年1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應徵資深工程

    師，面試後等待錄取通知。被上訴人竟以上訴人已高齡62歲

    之事由於同年3月25日通知不予錄取。被上訴人所為已違反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下稱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

    規定，依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上訴人損害。上訴

    人所受損害為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25日（2

    月又19日）之薪資損害。包括上訴人原係任職宇博先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為訴外人鴻海

    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

    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以前

    往被上訴人之公司任職對上訴人較有利，乃於同年月20日左

    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

    損失。此外，訴外人美商安科亞多有限公司（下稱安科亞多

    公司）於112年3月6有以電話面試上訴人，亦因等待被上訴

    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另訴外人騰達電子有限公司（

    下稱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

    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2年5月

    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以上均足認上訴人確

    實有在等候被上訴人錄取通知期間，受有薪資損失新臺幣（

    下同）171,173元。爰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求

    為判命被上訴人賠付薪資損失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

    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1,173元，及自起訴

    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車載系統軟韌體資深

    研發工程師前，曾分別於訴外人宇博公司、品睿綠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富泰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馳智電股份有

    限公司等公司任職，然其於該等公司之任職期間短則數月，

    長則2年餘，在20年職涯共從事18個工作，顯見其頻繁更換

    工作、任職情形並不穩定。另上訴人希望待遇係每年薪資14

    0萬元，與被上訴人就該職務擬給予之薪資差距過大。又上

    訴人所擁有的工作技能與被上訴人之職缺所要求的影像串流

    、處理不符，被上訴人係基上情而未予錄取，此情業經訴外

    人即被上訴人之研發主管鄭重志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對於其

    因專長不符而未錄取無異議，卻私下擷取無代表被上訴人權

    限之鄭重志對話片段，指摘被上訴人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

    條規定，自不足取。況且上訴人於應徵人員資料表内填載不

    實工作經歷資訊，任何雇主自無可能雇用此種員工。再者，

    求職者於工作機會確定前本應多方嘗試，待取得錄用通知後

    再作成任職之決定，上訴人之主張顯悖於常情，不足採信。

    又上訴人主張其於等待期間推卻其他公司面試，受有等待錄

    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25日之薪資損失云云，然

    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因第12條第1項之情事致

    受有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

    固定有明文。然關於賠償損害之請求權，以受有實際損害為

    成立要件，若無損害亦即無賠償之可言。

㈡、兩造就被上訴人是否有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第1項(年齡

    歧視)之行為，固有爭執，然查：

　1.上訴人主張其原係任職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被鴻海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乃於同年月20日左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損失等語。經查，依上訴人提出離職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8頁），宇博公司負責人陳正士於112年1月5日核准向上訴人預告於同年月20日資遣。可認宇博公司已於112年1月5日通知上訴人資遣事由。上訴人稱宇博公司於112年1月5日僅是詢問要留任或接受資遣等語，並非可採。況證人鄭重志所證述安排上訴人接受面試的流程，112年1月7日僅係證人與上訴人交談，雙方確認由證人安排上訴人至被上訴人公司面試，並非由鄭重志對上訴人進行正式面試（見原審卷第190頁），且衡情，面試結果並非當然錄取，則上訴人在被上訴人正式錄取前，果因此欣然接受宇博公司之資遣，此一後果亦係上訴人評估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後所產生之結果，要不能認為係屬被上訴人面試過程中違反中高齡就促法規定之損害結果。故上訴人主張其為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致其受有接受宇博公司資遣，失去工作薪資之損害，洵屬無據。

　2.上訴人又主張安科亞多公司於112年3月6以電話面試上訴人

    ，亦因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等語，並提出

    其與安科亞多公司間自112年2月15日至3月6日間之電子郵件

    為佐（見本院卷第36頁至44頁）。查，依上開電子郵件內容

    ，要僅能認安科亞多公司有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於112年3

    月3日上午8時至8時45分進行視訊面試，後再更改視訊時間

    至同年月6日18時30分至19時15分（臺北時間）。然上訴人

    有無進行面試，面試結果有無錄取等節，均不能證明，而上

    訴人並未再提出證據佐證其確實有通過安科亞多公司之面試

    ，但因等候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而放棄該公司之職務之事實

    ，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稽。

　3.上訴人再主張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

    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

    2年5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等語，並提出騰

    達公司寄送之錄取通知為佐（見本院卷第46頁至52頁）。查

    ，騰達公司之錄取通知時間為112年5月9日，其錄取已在被

    上訴人通知未錄取之後，如上訴人果真未前往騰達公司報 

    到，要係上訴人基於其他事由而未就職，尚難認與上訴人為

    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有關係。上訴人雖稱騰達公司本已

    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

    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被上訴人通知未予錄取後，其

    始接受騰達公司之錄取，因而遲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才

    為錄取通知等語，然此部分未見上訴人提出證據佐證，自難

    採憑。　

　4.綜上，上訴人主張其因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

    25日（2月又19日）受有薪資損害，均難認有理由。既上訴

    人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為何，自無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可言

    。

㈢、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

    25日受有薪資損失，被上訴人並無賠償之責任。則上訴人聲

    請傳喚陳錦煌以證明被上訴人之公司內規有工程師年齡不得

    超過50歲之規定，就此部分證據之調查已不影響本件之判斷

    ，即無再行調查之必要，附此說明。　　

四、從而，上訴人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依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林晨浩  

被  上訴人  瑞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陳維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本院勞動庭113年度勞簡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徵才網站知悉被上訴人招募人才，於民國112年1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應徵資深工程師，面試後等待錄取通知。被上訴人竟以上訴人已高齡62歲之事由於同年3月25日通知不予錄取。被上訴人所為已違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下稱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規定，依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上訴人損害。上訴人所受損害為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25日（2月又19日）之薪資損害。包括上訴人原係任職宇博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為訴外人鴻海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任職對上訴人較有利，乃於同年月20日左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損失。此外，訴外人美商安科亞多有限公司（下稱安科亞多公司）於112年3月6有以電話面試上訴人，亦因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另訴外人騰達電子有限公司（下稱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以上均足認上訴人確實有在等候被上訴人錄取通知期間，受有薪資損失新臺幣（下同）171,173元。爰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命被上訴人賠付薪資損失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1,17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車載系統軟韌體資深研發工程師前，曾分別於訴外人宇博公司、品睿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泰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馳智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職，然其於該等公司之任職期間短則數月，長則2年餘，在20年職涯共從事18個工作，顯見其頻繁更換工作、任職情形並不穩定。另上訴人希望待遇係每年薪資140萬元，與被上訴人就該職務擬給予之薪資差距過大。又上訴人所擁有的工作技能與被上訴人之職缺所要求的影像串流、處理不符，被上訴人係基上情而未予錄取，此情業經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研發主管鄭重志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對於其因專長不符而未錄取無異議，卻私下擷取無代表被上訴人權限之鄭重志對話片段，指摘被上訴人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規定，自不足取。況且上訴人於應徵人員資料表内填載不實工作經歷資訊，任何雇主自無可能雇用此種員工。再者，求職者於工作機會確定前本應多方嘗試，待取得錄用通知後再作成任職之決定，上訴人之主張顯悖於常情，不足採信。又上訴人主張其於等待期間推卻其他公司面試，受有等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25日之薪資損失云云，然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因第12條第1項之情事致受有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關於賠償損害之請求權，以受有實際損害為成立要件，若無損害亦即無賠償之可言。

㈡、兩造就被上訴人是否有違反中高齡就促法第12條第1項(年齡歧視)之行為，固有爭執，然查：

　1.上訴人主張其原係任職宇博公司，宇博公司因被鴻海集團收購，故於112年1月5日詢問上訴人是要留任或接受資遣，上訴人於同年月7日前往被上訴人之公司面試後，乃於同年月20日左右同意接受宇博公司資遣，而未選擇留任，因此受有薪資之損失等語。經查，依上訴人提出離職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38頁），宇博公司負責人陳正士於112年1月5日核准向上訴人預告於同年月20日資遣。可認宇博公司已於112年1月5日通知上訴人資遣事由。上訴人稱宇博公司於112年1月5日僅是詢問要留任或接受資遣等語，並非可採。況證人鄭重志所證述安排上訴人接受面試的流程，112年1月7日僅係證人與上訴人交談，雙方確認由證人安排上訴人至被上訴人公司面試，並非由鄭重志對上訴人進行正式面試（見原審卷第190頁），且衡情，面試結果並非當然錄取，則上訴人在被上訴人正式錄取前，果因此欣然接受宇博公司之資遣，此一後果亦係上訴人評估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後所產生之結果，要不能認為係屬被上訴人面試過程中違反中高齡就促法規定之損害結果。故上訴人主張其為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致其受有接受宇博公司資遣，失去工作薪資之損害，洵屬無據。

　2.上訴人又主張安科亞多公司於112年3月6以電話面試上訴人，亦因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而未接受職務等語，並提出其與安科亞多公司間自112年2月15日至3月6日間之電子郵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6頁至44頁）。查，依上開電子郵件內容，要僅能認安科亞多公司有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於112年3月3日上午8時至8時45分進行視訊面試，後再更改視訊時間至同年月6日18時30分至19時15分（臺北時間）。然上訴人有無進行面試，面試結果有無錄取等節，均不能證明，而上訴人並未再提出證據佐證其確實有通過安科亞多公司之面試，但因等候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而放棄該公司之職務之事實，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稽。

　3.上訴人再主張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始正式通知錄取上訴人等語，並提出騰達公司寄送之錄取通知為佐（見本院卷第46頁至52頁）。查，騰達公司之錄取通知時間為112年5月9日，其錄取已在被上訴人通知未錄取之後，如上訴人果真未前往騰達公司報 到，要係上訴人基於其他事由而未就職，尚難認與上訴人為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通知有關係。上訴人雖稱騰達公司本已錄取上訴人，然上訴人在等待被上訴人之錄取結果，致上訴人遲未能回覆騰達公司，迄至被上訴人通知未予錄取後，其始接受騰達公司之錄取，因而遲至112年5月9日騰達公司才為錄取通知等語，然此部分未見上訴人提出證據佐證，自難採憑。　

　4.綜上，上訴人主張其因等待錄取期間112年1月7日至同年3月25日（2月又19日）受有薪資損害，均難認有理由。既上訴人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為何，自無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可言。

㈢、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等待錄取期間即112年1月7日至112年3月25日受有薪資損失，被上訴人並無賠償之責任。則上訴人聲請傳喚陳錦煌以證明被上訴人之公司內規有工程師年齡不得超過50歲之規定，就此部分證據之調查已不影響本件之判斷，即無再行調查之必要，附此說明。　　

四、從而，上訴人依中高齡就促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1,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依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絲鈺雲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